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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件
广告

17日，市住建局出台《关于
进一步规范商品房销售行为有关
事项的通知》，明确未取得预售许
可证的商品房项目，房地产开发
企业或者其指定的第三方不得向
购房意向人收取认筹金、定金、
预订款、茶水费、信息服务费等
任何费用。

该《通知》发布后，瞬间刷
爆了朋友圈——地产人在转发，
正在或准备买房的人也在转发。

只是，关注点各异。
开发商、房产销售机构等，

多少有些忧心于此前通过收钱来
提前圈定购房客户、营造“抢
购”范围、促进销售的一些“玩
法”，今后怕是不能再玩了。购房
者，则多少还有些疑虑——规定
虽好，能否不折不扣地得到贯彻
执行？能否真正成为可用以维护
自己购房权益的有力武器？

事实上，这种种与购房相关
的钱，已经在宁波楼市上持续了
很多年。由其引发的种种购房纠
纷，也不绝如缕——特别是在楼
市火爆的时候。

那么，宁波楼市上到底有多
少名目的这类钱？其究竟引致了
什么样的一些纠纷？此次新规，
能否彻底解决这个楼市“痼疾”？

两起购房者的投诉
先来看由这类钱引发的两起购房者的投诉。
市民付女士的投诉是最近的。
上个月，她看中了镇海区某楼盘一套90多平方米的期房，虽

然这个楼盘的房子很紧俏，但付女士还是想要参加摇号试试运气。
这个楼盘的销售人员给了付女士一张购房意向表，这张表格除了填写个人

信息、意向房源，还需要勾选是一次性付款还是按揭贷款，以及贷款的方式
等，同时告知付女士需要准备50万元认筹金，才有资格参加开盘摇号。

因为一时间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回家后，付女士就想办法向亲戚朋友
借，凑到了50万元，在6月25日到售楼处交钱。“当时销售是用POS机刷我的
卡的，这个钱就是转出去了，转到哪里我不知道。当时问了如果没买到什么时
候可以退钱？销售只说很快的，没说具体几日。”

3天后，开盘了。这次开盘有500多套房源，但开盘现场来了1000多组客
户。根据付女士的回忆，当天大概傍晚六点半开盘，付女士等到九点多才被摇
中。因为进场太晚，付女士心仪的户型已经被认购完了，只剩一些大面积的房
子，只好放弃作罢。

摇号结束后，付女士就去办理退筹手续。去办手续时，付女士才知道要7
月15日后退款。“我估测了下，就算现场有500人没买到，那就涉及到2.5亿元
的资金了，这么大一笔钱，为什么要隔这么久，这钱去向哪里，当时有很多人
质疑，但他们没有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无奈之下，付女士向12315、信访办等有关部门反映，经过多次上诉，开
发商终于在7月10日将这笔钱返还给了客户。

相比之下，市民刘女士没那么幸运。
刘女士在2018年4月购买了慈溪一个叫月桂府的楼盘的房子。房子面积

124平方米，总价110万元，首付44万元，按揭贷款66万元。但是刘女士在购
房时还交了一笔15万元的定金，这笔定金并没有包含在房款里，时隔一年，开
发商也没有退还给她。

去年5月，刘女士再次前往售楼处，签订购房合同、支付首付款、办理按
揭，这时，刘女士发现15万元定金并没有包含在房子总价内。

“开发商跟我说购房后会退还定金的，但销售给我正式购房发票时，把那
15万定金的收据收回去了，当时我还没意识到，觉得反正以后还有各种钱要交
的，到时抵扣就好了，不过我拍照留底了。现在回想下，当时是被套路了。”刘
女士向记者展示了这张收据，但收据上的盖章并不是这家开发商，而是上海恒
屋置业顾问有限公司。刘女士是隔了很久后才发现，这是一家第三方销售公司。

时隔一年多后，7月13日，刘女士前往售楼处，要求开发商退还15万元定
金，工作人员给刘女士做了一个登记的流程，但是没有提及何时退钱。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关于这笔15万元的定金，还有其他的说法。比如，刘
女士在买房时，销售说这个钱是要用来绑定车位的，收据上交款项目写的则是
房屋内购金。成立了业主群后，业主们熟络了起来，群里讨论定金去向的人越
来越多。无一例外，这些收据都被售楼处的工作人员收走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售楼处的销售换了一拨又一拨，刘女士已经找不到当初
卖她房子的销售。“开发商自己也说不清楚，互相推卸责任，还说他们正在跟这
家第三方公司打官司。”

目前，刘女士等业主依然没有收到开发商的退款。

我市严管
商品房销售认筹行为
存抵金、意向金、
认筹金、预订款……
看看买房者
到底交了多少钱？
记者 钟婷婷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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